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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會於民國 104 年 2 月 12 日通過有限合夥法草案，該法案

在公司法之外，創設具有法人格的「有限合夥」營利事業組織型

態。合夥人間出資方式、盈餘分派、公司存續期間等都可以透過

合夥契約約定，提供企業經營者有更大彈性空間。茲就草案之重

點及影響說明如下。 

 

一、有限合夥的組成及業務運作 

依有限合夥法制定的精神及目的，合夥人組成需有 1 名以上

對有限合夥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的無限責任合夥人，及 1 名

以上就其出資額對有限合夥負責的有限責任合夥人。有限合

夥係以合夥契約規範合夥人之權利義務，合夥契約相當於一

般公司之公司章程。因無限責任合夥人為業務實質經營者，

所以有限合夥業務之運作，應由無限責任合夥人互選 1 人為

有限合夥代表人；業務之執行，由無限責任合夥人全體之過

半數同意行之。有限責任合夥人為單純出資者，不得參與合

夥業務之執行，對外亦無代表權。為求彈性，每一合夥人，

不問出資多寡，都有一表決權，也可以合夥契約約定按出資

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二、合夥人出資種類更具多元性 

依無限責任合夥人及有限責任合夥人於有限合夥之角色定位

及所負責任不同，無限責任合夥人除得以現金、現金以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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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資外，亦得以信用或勞務出資。未來合夥事業之創業者，

可用其信用或勞務作價出資，並找創投擔任金主，前者是無

限責任合夥人，後者則僅就出資額負有限清償責任。 

  

三、合夥人加入及退場機制 

基於有限合夥仍具有人合性，故其合夥關係除合夥契約另有

規範外，有限責任合夥人之加入需要全體無限責任合夥人之

同意；無限責任合夥人之加入，應經全體合夥人之同意。至

於合夥人若擬退出合夥關係，可選擇轉讓出資額及退夥方式

為之。有限責任合夥人出資額轉讓，除合夥契約另有約定外，

應得全體無限責任合夥人之同意；無限責任合夥人出資額轉

讓，則應得全體合夥人之同意。退夥又分為法定退夥及申請

退夥，前者係指依法律規定原因或合夥契約所訂原因之退夥，

後者則是合夥人因非可歸責於己之重大事由，經其他合夥人

過半數同意之退夥。 

 

四、有限合夥登記與效力 

有限合夥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申請經營有限合夥者，需依

規定填具申請書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登記事項之程序、期限、變更登記、廢止或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另登記事項之變更，亦應申請變

更登記，非經變更登記，不得以其事項對抗善意第三人。 

 

五、適合有限合夥產業 

鑑於有限合夥關係組成通常是為了單一目的的階段性組織，

目的達成就可依合夥契約分配盈餘，所以很適合文創業者拍

電影、數位內容業者開發新商品、或是創投業者早期投資高

風險的新創事業。另外，許多專案型或階段性投資，勞務方

和投資方以合約方式約定合作年限，專案結束後立刻分配投

資成果和剩餘資產，也非常適合。 

KPMG觀察 

本次之有限合夥組織型態，是一新型態的商業合作模式，讓投資

人除有以永續經營為目的之公司組織型態外，能有另一種選擇，

且有限合夥法相較於公司法，更強調「尊重契約自由、政府低度

管理與合夥人最大便利」，讓有限合夥在經營上更具多元性，在

盈餘分派上也更具彈性，適合一些有定時「退場需求」的業態，

像是合夥人之間投資開發新產品或新商品的專案投資，經過一段

期間而目的達成即行解散分錢。至於合夥人關心的租稅優惠，目

前主管機關尚在研議中，由於租稅之課徵方式將為影響投資人選

擇以有限合夥經營之重要因素之一，其後續之發展值得進一步觀

察。 

     整理：何嘉容執業會計師、黃玲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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